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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2021-005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在东莞

市南城区宏远大厦 16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此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1年 3月 30日以书

面加电子通讯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5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5人，会议由周明

轩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了下述议案：  

1.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请见于巨潮资讯网与本公告同期披露的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方案 

经审计，公司 2020年度合并净利润为-120,369,186.78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116,235,602.31元。2020年母公司未分配利润期初余额 77,125,863.83 元，母公

司本年实现的净利润为 46,743,695.66 元，提取盈余公积 4,674,369.57 元，减去上年度

对股东分配（派发现金股利）64,873,060.40 元，2020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4,322,129.52元。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 2020年末未分配利润均为正值，且公司现

金流正常稳定，能够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发展，利润分配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经

董事会讨论决议作出 2020年度分红方案，以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638,280,604

股为基数（此基数亦是最新总股本），每 10股派现 0.6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现金股息分配总额约 38,296,836.24元（含税），占 2020年度可供股东分配

利润的比例约为 70.50%。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经营成果制定出的利润分配方案，符合证监会规定，符合公

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符合投资者利益诉求，对方案

发表了赞成意见。 

如若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后至实施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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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依照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实施，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

而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如总股本未发生变动的，按上述既定基数和方式实施分派。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董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形成决议意见：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

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重大缺陷及重要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及重要缺陷。 

（议案具体内容请见于巨潮资讯网与本公告同期披露的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聘任 2021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决议聘任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及内控

审计机构。独立董事事前对此认可，审议发表赞成意见。 

（议案具体内容请见于巨潮资讯网与本公告同期披露的《公司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

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 2021年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请见于巨潮资讯网与本公告同期披露的《关于 2021年提请股东大会同

意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未来十二个月内为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拟于未来十二个月内向符合条件的被资助对象提供

财务资助，最高总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对单个项目公司的财务

资助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议案具体内容请见于巨潮资讯网与本公告同期披露的《关于未来十二个月内为房地

产开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8.《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年）》 

（议案具体内容请见于巨潮资讯网与本公告同期披露的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1-2023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2021年 5月 7日召开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

期披露的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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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以上第 1、3、5、6、7、8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